深圳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
人 才 委 托 招 聘 登 记 表
	信息卡号
	
	单位名称
	
	填表日期
	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单位地址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职 位（限15个汉字）
	人 数
	年  龄
	文化程度
	技 能 特  长（不超过50个字，包括标点符号）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委托方式
（用 √ 选择其中之一）
	1、到本中心收取委托资料    

2、求职人员与用人单位联系     
	委托起止日期
	  年    月    日 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电话      传真     手机       地址       邮编       E-mail       联系人


注：请在联系     内打 √ ，并写明具体联系方式
	登报日期(登报另收100元/次,请注明登报日期)
	特区报          
	收费情况
(工作人员填写)
	


须知：1、首次办理的请出示营业执照和介绍信（复印件需加盖公章）；         2、续办时请出示营业执照副本（复印件需加盖公章）；
3、办理两周期限的招聘单位不能修改或增加任何职位；                4、所收费用只是发布招聘信息费用，不能保证能为招聘单位招到所需人才；
5、超过职位限定数量的，每增加一个职位多收50元。

